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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审议修改本公司章程

的议案》。该临时提案由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于本

次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九时三十分在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

酒店四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司献民先生担任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

出席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２８

人， 代表的股份总

数为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１３％

，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内容

参加表决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率

普通决议案

一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

事会报告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３９３

，

３４２

，

４３６

３５

，

７５０ ３５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９３８％

二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

事会报告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３９３

，

２６６

，

７８６

１００

，

６５０ ３７０

，

５５０ ９９．９９２６％

三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

审核合并财务报表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３９３

，

３４３

，

０３６

２３

，

０５０ ３７１

，

９００ ９９．９９３８％

四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３９３

，

１５４

，

１３６ ２２０

，

３００ ３６３

，

５５０ ９９．９９０９％

五

、

审议聘任毕马威会计师

事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国

际审计师

，

聘任毕马威华振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为 本 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境内审计师以及内

部控制审计师

，

并授权董事

会决定其酬金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３９３

，

２９３

，

０８６ １１１

，

９００ ３３３

，

０００ ９９．９９３０％

六

、

审议本公司向波音公司

购买

１０

架全新

Ｂ７７７－３００ＥＲ

飞机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３９３

，

３１７

，

５３６ ８８

，

９００ ３３１

，

５５０ ９９．９９３４％

七

、

审议本公司与中国南航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补充

协议

》

１

，

２１５

，

０３７

，

９８６ ９０１

，

８９１

，

９７６ ３１２

，

７６６

，

９６０ ３７９

，

０５０ ７４．２２７５％

特别决议案

八

、

同意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配发

、

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

股份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００５

，

０９８

，

２７９ ３８８

，

０９４

，

３５７ ５４５

，

３５０ ９３．９２１６％

九

、

授权董事会增加公司的

注册资本

，

以反映公司根据

前述

《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

配发

、

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

股份的议案

》

而获授权发行

的股份

；

并对公司组织章程

作出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

修订

，

以反映公司注册资本

的增加

；

以及采取任何其他

所需行动并办妥其他所需

手续以实现公司注册资本

的增加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００８

，

６２８

，

１７９ ３８４

，

５７４

，

２５７ ５３５

，

５５０ ９３．９７６８％

十

、

审议修改本公司章程

６

，

３９３

，

７３７

，

９８６ ６

，

３９０

，

６６４

，

４８６ ５８９

，

３５０ ２

，

４８４

，

１５０ ９９．９５１９％

其中，第七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第八、

九、十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以上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注］。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吕晖律师和郑怡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是合法

有效的。

注： 本公司的投票结果须由执业会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

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只限于应本公司要求执行若干程序，

以确定本公司编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本公司收集并向毕马威

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就此执行

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核数准则》、《香港审阅应聘服务准则》或《香

港审验应聘服务准则》所进行的审核应聘服务，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也不会就与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作出任何审计验证方面的

确认或提出意见。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

利润分配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

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３

元人民币 （含税） 、

０．０２７

元人民币（税后）；

●

对于自然人股东、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由本公司按规定以

１０％

的

税率分别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为每股

０．０２７

元；其他机构投

资者、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东所得税自行交纳，本公司不代扣税，实际派发现

金为每股

０．０３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披露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方案为：

１

、以公司总股本为

２

，

２８０

，

４４９

，

５１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０３

元 （含税），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２７

元， 现金分配数为

６８

，

４１３

，

４８５．４２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

、依照现行税法规定，对于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规定以

１０％

的税率代

扣个人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为

０．０２７

元；对于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

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每股为

０．０２７

元。

３

、除自然人股东、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国家

股和国有法人股东的红利所得税自行交纳，本公司不代扣代缴，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０３

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本次分红实施办法

（一）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红利由本

公司直接派发。

（二）其他流通股东的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

待其办理指定交易生效后派发。

六、有关咨询方式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６１１８８８０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１２６

号龙滩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３００２２

七、备查文件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０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持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约

３５．４％

股份的股东受本行委托以书面方式提请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洪永淼先生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董事与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的临时议案。 本行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载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的补充通知》， 将上述股东临时提案提交

本次股东年会审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简称本次股东年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本行总行

Ｂ３

学术交

流中心和香港四季酒店大礼堂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出席本次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共

１

，

７３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９１

，

５９４

，

０３９

，

６４５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３．４７４５％

。 本次股东年会由董事会召集，姜建清董事长主持，本行部分董事及监事出席了

会议。 本次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３６９

，

９５７

，

１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３２％

；

反对票

１１

，

２４３

，

２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９％

；

弃权票

２１２

，

８３９

，

２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２９％

。

（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３６９

，

９６２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３２％

；

反对票

１１

，

２４４

，

２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９％

；

弃权票

２１２

，

８３２

，

４３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２９％

。

（三）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３８６

，

５０９

，

８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８８％

；

反对票

１０

，

７４７

，

４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７％

；

弃权票

１９６

，

７８２

，

３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７５％

。

（四）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４０８

，

４９０

，

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６４％

；

反对票

２

，

２２７

，

３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

弃权票

１８３

，

３２２

，

０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２８％

。

（五）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３５７

，

３０３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８８％

；

反对票

４７

，

８３０

，

４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６４％

；

弃权票

１８８

，

９０５

，

８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８％

。

（六）关于选举董娟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３８３

，

５７１

，

７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８％

；

反对票

２３

，

４６６

，

０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８０％

；

弃权票

１８７

，

００１

，

８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２％

。

（七）关于选举孟焰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３８５

，

６９３

，

４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８５％

；

反对票

２１

，

３９９

，

２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３％

；

弃权票

１８６

，

９４７

，

０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２％

。

（八）关于选举洪永淼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２５８

，

９３９

，

３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５１％

；

反对票

１０

，

５１５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６％

；

弃权票

３２４

，

５８４

，

４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１３％

。

（九）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与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１

，

２６４

，

８０２

，

１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７１％

；

反对票

６

，

６１４

，

０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３％

；

弃权票

３２２

，

６２３

，

４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０６％

。

上述事项均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 《关于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

的汇

报》和《关于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２０１１

年度执行情况

的汇报》。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行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的本次股东年会会议通知、

补充通知、通函、补充通函及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年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年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年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派

及“工行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了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决定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东和

Ｈ

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２．０３

元（含税）。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该公告亦登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及本行网站。

本行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登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公告》，并同时刊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工行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工行转债”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至派息股权登记日期间暂停转股。 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工行转债”将恢复转股。 欲享受本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权益的“工行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持有人可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不含

６

月

６

日）之前的交易日进行转股。

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相关规定对当

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当本行因派送现金股利使本行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

调整：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

Ｄ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因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工行转债”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由

３．９７

元

／

股调整为

３．７７

元

／

股。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已披露本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薪酬情

况，现将最终全部薪酬情况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袍金

基本

年薪

绩效

年薪

社会保险福

利

、

住房公积

金等单位缴

存部分

２０１１

年度税

前薪酬合计

注

１

其中

：

延期

支付注

２

２０１１

年度

税前薪酬

实付部分

１ ２ ３ ４ ５＝１＋２＋３＋４ ６ ７＝５－６

姜建清

董事长

、

执 行 董

事

－ ４６．５０ １１７．６６ ３１．９０ １９６．０６ ５８．９５ １３７．１１

杨凯生

副董事长

、

执

行董事

、

行长

－ ４１．８５ １０５．９１ ４１．６３ １８９．３９ ５３．０６ １３６．３３

赵林 监事长

－ ４０．９２ １０３．５４ ３２．０９ １７６．５５ ５１．８７ １２４．６８

王丽丽

执行董事

、

副

行长

－ ３９．５３ ９９．６５ ２８．７０ １６７．８８ ４９．９２ １１７．９６

李晓鹏

执行董事

、

副

行长

－ ３９．５３ ９９．６５ ２８．７０ １６７．８８ ４９．９２ １１７．９６

环挥武

非执行董事

注

３

－ － － － － － －

汪小亚

－ － － － － － －

葛蓉蓉

－ － － － － － －

李军

－ － － － － － －

王小岚

－ － － － － － －

姚中利

－ － － － － － －

梁锦松

独立非执行

董事

５０．００ － － － ５０．００ － ５０．００

钱颖一

４９．００ － － － ４９．００ － ４９．００

许善达注

４ － － － － － － －

黄钢城

４７．００ － － － ４７．００ － ４７．００

Ｍ？ Ｃ？

麦

卡锡

４０．００ － － － ４０．００ － ４０．００

钟嘉年

３９．００ － － － ３９．００ － ３９．００

王炽曦

股东代表

监事

－ ２８．８３ ７９．５７ ２６．３２ １３４．７２ － １３４．７２

董娟

外部监事

３０．００ － － － ３０．００ － ３０．００

孟焰

２８．００ － － － ２８．００ － ２８．００

张炜

职工代表

监事

５．００ － － － ５．００ － ５．００

朱立飞

５．００ － － － ５．００ － ５．００

罗熹 副行长

－ ３９．５３ ９９．６５ ２８．７０ １６７．８８ ４９．９２ １１７．９６

刘立宪 纪委书记

－ ３９．５３ ９９．６５ ２８．７０ １６７．８８ ４９．９２ １１７．９６

易会满 副行长

－ ３９．５３ ９９．６５ ２８．７０ １６７．８８ ４９．９２ １１７．９６

张红力 副行长

－ ３９．５３ ９９．６５ ２８．７０ １６７．８８ ４９．９２ １１７．９６

王希全

高级管理层

成员

－ ３８．３６ ９６．８１ ２８．６０ １６３．７７ ４８．５０ １１５．２７

魏国雄 首席风险官

－ ３８．１３ ９５．８０ ２６．３１ １６０．２４ ４８．００ １１２．２４

林晓轩 首席信息官

－ ３８．１３ ９５．８０ ２６．３１ １６０．２４ ４８．００ １１２．２４

胡浩 董事会秘书

－ ３８．１３ ９５．８０ ２６．３１ １６０．２４ ４８．００ １１２．２４

姓名

高剑虹

非执行董事

－ － － － － －

李纯湘

－ － － － － －

郦锡文

－ － － － － －

魏伏生

－ － － － － －

注：

１．

上表中本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税前薪酬为

２０１１

年度该等人士全部年度薪

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已支付薪酬”数额。

２．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其他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税前薪酬中，

５０％

以上绩效年薪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金额计提于公司账户，

２０１１

年

薪酬清算时不支付给个人，将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视经营业绩情况延期支付，每年支付比例

为

１／３

。

３．

非执行董事环挥武先生、汪小亚女士、葛蓉蓉女士、李军先生、王小岚先生和姚中利

先生由派出单位发放薪酬。

４．

独立非执行董事许善达先生根据有关部门规定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未从本行领取袍金。

５．

高剑虹先生、李纯湘女士、郦锡文先生和魏伏生先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起不再担

任本行董事职务。

２０１１

年度，本行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６４１．４９

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７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１４

，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４

，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３８

，

４３３

，

４８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

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锁

定股、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５

，

２６０

，

１００ ６１．６３％ ７６

，

５７８

，

０３０ ３３１

，

８３８

，

１３０ ６１．６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３％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３５

，

２６０

，

１００ ５６．８０％ ７０

，

５７８

，

０３０ ３０５

，

８３８

，

１３０ ５６．８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８

，

９１９

，

５００ ３８．３７％ ４７

，

６７５

，

８５０ ２０６

，

５９５

，

３５０ ３８．３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８

，

９１９

，

５００ ３８．３７％ ４７

，

６７５

，

８５０ ２０６

，

５９５

，

３５０ ３８．３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４

，

１７９

，

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４

，

２５３

，

８８０ ５３８

，

４３３

，

４８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３８

，

４３３

，

４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４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林州市河顺镇申村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崔普县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２－６０２４３２１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２－６０３１０２３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含税）。

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公告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为本次分红派息的股

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为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为现金红利发放

日。 目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等议案，根据该议案，本次非公开发

行

Ａ

股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将不低于

３．６８

元

／

股，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

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

格底限将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总股数

＝

拟募集资金总额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根据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

过

１６．３

亿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底限和发行数量调整为：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６７

元

／

股，发行数量仍

为不超过

１６．３

亿股。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底限和发行数量仍将相应调整。

因此，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再次调整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底限和发行数量，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不低

于

３．６４

元

／

股，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１６．５

亿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再次调

整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上海

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锦江股份”“锦江国投”）出售公司部分股份的通知，锦江股份、锦江国投作

为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３

，

７１３

，

２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锦江股份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２－５－１０

１０．０６ ９，５９８，７０１ ０．４０％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锦江国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５－２２

至

２０１２－５－３０

１０．１５ １４，１１４，５８７ ０．６０％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２３，７１３，２８８ １．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锦江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０，８２８，７０１ ５．５２％ １２１，２３０，０００ ５．１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０，８２８，７０１ ５．５２％ １２１，２３０，０００ ５．１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锦江国投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１，８６４，５８７ １．３４％ １７，７５０，０００ ０．７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８６４，５８７ １．３４％ １７，７５０，０００ ０．７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１６２，６９３，２８８ ６．８６％ １３８，９８０，０００ ５．８６％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锦江股份及锦江国投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

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锦江股份、锦江国投出售公司部分股份的函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的公告

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双佳

Ａ

份额（基金简称：国联安双佳

Ａ

信用分级债券，代码：

１６２５１２

；以下简称“双佳

Ａ

”） 和本基金之双佳

Ｂ

份额 （基金简称： 国联安双佳

Ｂ

信用分级债券， 代码：

１５００８０

；以下简称“双佳

Ｂ

”）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和

５

月

１８

日顺利结束募集，

根据《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联安双佳信用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对双佳

Ｂ

符合相关认购条件和要求的认购申请予以全部确认，即认购申请确

认比例结果为

１００％

，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双佳

Ａ

的认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配售

原则”的方式予以部分确认。

末日（

Ｔ

日）比例确认的计算公式如下：

Ｔ

日双佳

Ａ

的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

（

７／

３×

双佳

Ｂ

的最终确认认购金额

－Ｔ

日以前双佳

Ａ

的有效认购申请金额）

／Ｔ

日双佳

Ａ

的有效认购申请金额（公式中的金额均不含认购资金在募集期产生的利息）。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双佳

Ａ

末日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为

６４．８３３８１７％

。

因双佳

Ａ

发生比例确认，对投资者双佳

Ａ

的末日认购申请确认不受认购最

低限额限制。

对于投资者未被确认的认购申请金额将按相关规定，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自基金募集帐户划出， 敬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认购双佳

Ａ

的投资者留意资金到账

情况。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六月一日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６

月

５

日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

场内简称

：

添富贵金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７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

律法规和

《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

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６

月

５

日

，

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

因节假日暂停交易

，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

本基金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

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

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八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朱新宏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８

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５６

，

００３

，

２０８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３９

，

４６３

，

０４０

股的

６５．１５％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经现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

，

００３

，

２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白光林、黄锐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见证意见书》。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在公司

８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伍斌、谭华森、张天亮、李晓晨、宋炳新、钟鹏

翼、王继中、曹叠云。董事李永明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张天亮代为行使董事职权。会

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８

名。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赵宁、熊军、楼锡锋，总经理吴见斌，财务总监兼董事会

秘书尹善峰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伍斌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原公司董事长朱新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之职。 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

举伍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公司董事会选举伍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职务。

附：伍斌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附件：伍斌先生简历

伍斌，男，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出生。中南财经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西德曼海姆大学研究生部产权

经济学本科。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在江西财经大学财政税务系任副主任；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在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在深圳市体改办历任企业

处副处长、处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今在深圳市国资委历任企业改革处处长、副主任、党委委员。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